
附件
关于“4·5”中毒窒息一般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的调查报告

2023年4月5日15时06分左右，位于崇明区城桥镇东门路一江山路路口北侧的污水井内，上海郁振工程服务中心发生一起中毒窒息亡人事故（以下简称“4·5”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及《上海市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沪府规〔2023〕5号）,受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委托，成立由上海市崇明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应急局）牵头，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上海市崇明区总工会、上海市崇明区水务局、上海市崇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的“4·5”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中共上海市崇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崇明区监察委员会）监督，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现将调查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单位
1.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桥镇）；负责人：施俊；机构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星火路2号。该机构为城桥镇东门路、湄洲路等8条道路污水管网完善工程（以下简称污水管网工程）的建设单位。
2.上海港裕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裕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士明；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向卫路30弄38号。污水管网工程的代建单位。
3.上海崇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斌；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东门路328号。该公司为污水管网工程的总包单位。
4.上海华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奇平；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金龙新街528弄1118号。该公司为污水管网工程的监理单位。
5.微顶（上海）排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顶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忠发；住所：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开河路825号（上海新河经济小区）。该公司为污水管网工程中微顶管施工、钢制沉井施工作业的分包单位。
6.上海郁振工程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郁振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忠才；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月罗路559号W-2298室。该公司为微顶管施工、钢制沉井施工作业中钢筋混凝土、模板、脚手架等施工作业的劳务分包单位。
（二）合同签署情况
1.代建合同
2022年4月，城桥镇与港裕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合同约定城桥镇委托港裕公司代建管理污水管网工程。
2.监理合同
2022年3月1日，城桥镇与华城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合同约定城桥镇委托华城公司监理污水管网工程。
3.施工总包合同
2022年6月20日，城桥镇与市政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城桥镇将污水管网工程发包给市政公司。
4.专业分包合同
2022年8月10日，市政公司与微顶公司签订《微型顶管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市政公司将污水管网工程中微顶管施工、钢制沉井施工作业分包给微顶公司。
5.劳务分包合同
2022年12月2日，微顶公司与郁振公司签订《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微顶公司将微顶管施工、钢制沉井施工作业中钢筋混凝土、模板、脚手架等施工作业劳务分包给郁振公司。
6.劳务用工合同
2023年2月24日，郁振公司与姚某某签订《劳务用工合同》，合同期限为2023年2月24日至2024年1月1日。
（三）项目基本情况
污水管网工程系城桥镇为实现雨污分离建设的工程。工程覆盖城桥镇辖区内东门路、湄洲路等8条道路的污水管网，开工日期为2022年7月，竣工日期为2023年6月。
二、事故经过
[bookmark: _GoBack]2023年4月5日6时左右，郁振公司班组长谭明洲安排郁振公司瓦工姚双喜和姚某某（死者）对东门路21号污水井（以下简称21号井）进行防腐作业。9时40分左右，谭明洲在崇明区育麟桥路411号9室的树青油漆辅料店内购买了5桶聚氨酯改性沥青防水涂料和5桶水性调粘水，用于调配防腐油漆。
12时30分左右，姚双喜和姚某某开始对21号井防腐作业，姚某某负责井内刷防腐油漆，姚双喜负责井上监护。14时40分左右，姚某某刷完钢筋砼检查井和井底后，晕倒在井底北侧，姚双喜发现后立即呼喊姚某某，姚某某未有回应，此时谭明洲路过21号井便让姚双喜下井查看，姚双喜下至井底后发现姚某某已失去意识，便立即告知谭明洲，谭明洲随即下至井底，与此同时姚双喜失去意识晕倒在井底，谭明洲准备出井求救时也晕倒在井底。
14时58分左右，微顶公司现场负责人谷雷现场巡查时发现了晕倒在21号井底的3人，随即拨打电话给附近作业的微顶公司班组长武建业让其过来救人。武建业立即赶到21号井，绑好安全绳并将鼓风机管道套在头部进入井内救人，武建业进入井内后发现3人都已失去意识，便先后将安全绳拴在姚双喜、谭明洲、姚某某腰部，让井外人员依次将3人拉出井内，谷雷给先后救出的3人做心肺复苏，姚双喜、谭明洲经过现场急救恢复生命迹象，姚某某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120到场后将姚双喜、谭明洲、姚某某送至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崇明医院救治，17时05分，姚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急性中毒，姚双喜、谭明洲经抢救生命体征平稳，于2023年4月14日出院。
三、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一）伤亡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姚某某；性别：男；籍贯：湖南常德；文化程度：初中；出生年月：1973年4月18日；户籍地址：湖南省常德市XX县XX乡XX村委会XX号；身份证号：4307211973041XXXXX。
（二）经济损失
本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35万元。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郁振公司擅自购买、更换有机物超标的聚氨酯改性沥青防水涂料和水性调粘水，作业人员在未落实有限空间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有限空间防腐作业，吸入过量挥发有机物，中毒窒息死亡。
2.间接原因
（1）郁振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履职不力，对有限空间防腐作业风险辨识不足；作业前未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和安全技术交底，未有效告知作业人员有限空间防腐作业的危险因素、防护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未能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有限空间防腐作业管理制度；未对作业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致使从业人员安全意识缺乏，应急处置能力薄弱，发生事故后盲目施救。
（2）微顶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有限空间防腐作业风险辨识不足，未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劳务人员违章作业行为；未督促劳务公司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有效的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应急演练。
（二）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该事故系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责任单位的认定及处理
郁振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履职不力，对有限空间防腐作业风险辨识不足；作业前未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和安全技术交底，未有效告知作业人员有限空间防腐作业的危险因素、防护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未能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有限空间防腐作业管理制度；未对作业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致使从业人员安全意识缺乏，应急处置能力薄弱，发生事故后盲目施救。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区应急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郁振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二）责任人员的认定及处理
1.姚某某，郁振公司瓦工。安全意识淡薄，未严格遵守有限空间防腐作业规章制度。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追究责任。
2.姚双喜，郁振公司瓦工。现场安全监护不到位，应急处置能力薄弱，在现场情况不明的情况下盲目施救。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3.谭明洲，郁振公司班组长。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未制定有限空间防腐作业方案、未落实有限空间安全交底，应急处置能力薄弱，在现场情况不明的情况下盲目施救。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4.谭孝军，郁振公司现场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对现场存在的作业风险辨识不足，未落实有限空间防腐作业安全交底，对有限空间防腐作业未实施实际管理，对作业人员违章情况失管。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郁振公司对上述事故责任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按照企业规定给予处理，处理结果报区应急局。
5.谷雷，微顶公司现场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对作业人员违章情况失察，未能督促郁振公司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区应急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谷雷给予行政处罚。
六、事故教训
针对“4·5”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相关单位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风险防控，抓好源头治理和事故预防，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现场管控
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提高对有限空间施工作业的认识，针对有限空间防腐作业，按照有关规程规范的要求，从风险辨识、方案制定、危险性分析、安全技术交底、防护措施落实、劳防用品配备等各个环节开展全面排查，督促施工作业单位切实做到隐患排查整改“五落实”（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现场管控。
（二）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自主管理
施工作业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别是劳务分包单位，要强化自主管理。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强化底线思维，采取各种方式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和效果；要严格执行各项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措施，及时有效化解安全风险，确保企业主体责任体现在施工作业的各个环节。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应急能力
施工作业单位要结合自身生产工艺特点和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和应急救援装备；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并开展经常性应急演练，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杜绝盲目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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